
嘉兴市南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

嘉南建消验宇 (⒛⒛ )第 00I4号

嘉兴市妇幼倮健院 :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和 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的

规定,我局对你单位申报的位于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 街道中环东路 ⒛68

号 的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 (嘉兴市妇女儿童医院)二期病房大楼新建和装

修项目 进行了消防验收。二期病房大楼,地上 12层 ,地下 1层 ,建筑高

度 50狃 米,建筑面积地上 396365平 方米,地下 7亻37∞ 平方米,为一

类高层公共建筑,耐火等级一级,使用性质为医院。本次装修范围位于该

建筑 1至 12层 ,装修面积为 262088平 方米。根据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

术标准和 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》 (编号:嘉南公消审字 (⒛ 16)

第 0017号和嘉南公消审宇 (⒛ 18)第 0010号 ),经资料审查、现场牡样

检查和功能测试,综 合评定该工程消防验收合格。

工程投入使用后,你单位应加强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,保证完好有

效;要建立要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,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,确保安全。

工程如需扩建、改建 (含 室内外装修和建筑保温)的 ,应 当依法申报

消防设计审核或备案;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,投入使用、营业前应依法申

请消防安全检查。

如不服本意见,可 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嘉兴市南湖区

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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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存档。


